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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111民初3484号
陈平：本院受理原告胡晶晶诉被告陈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11月20日14
时30分在本院1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3193号

张春花：本院受理原告骆珍娣与被告张春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11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607号

戴光亮：原告孙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的（2018）浙0213民初160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戴光亮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
还原告孙伟借款10 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700元，由被告戴光亮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168号

吴伟良、何幼静：原告鲍静杰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民初11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吴伟良应于本
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归还原告鲍静杰借款19500元；二、
被告何幼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案件受理
费300元，由被告吴伟良、何幼静共同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783号

魏启国：原告杨加超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魏启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
原告杨加超货款38 950元。案件受理费774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 424元，由被告魏启国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349号

朱锡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新世纪陶瓷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1日10时00
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王超文、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223号

刘华伟：本院受理原告斯斌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11月2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合议庭成员为孙艳、王建龙、孙恩国，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7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负
债134 258 175.23元，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
继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
垫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
裁定宣告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金湾
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15号之一

2017年11月30日，本院根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中心区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慈溪凯约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慈溪凯约机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慈溪凯约机械有限公司负
债8 571 835.66元，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
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
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宣
告慈溪凯约机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慈溪凯约机械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17号之一

2017年11月30日，本院根据慈溪民生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慈溪市金腾轴承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慈溪市金腾轴承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慈溪市金腾轴承有限公
司负债18 746 567.37元，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
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
同意垫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
裁定宣告慈溪市金腾轴承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慈溪市金
腾轴承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20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陈铁锋申请裁定受理宁
波富鼎化纤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富鼎
化纤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宁波富鼎化纤实业有限公司负债10725931.81元，
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续垫付破产费用，
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破产费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宣告宁波富鼎化
纤实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富鼎化纤实业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22号之一

2017年11月29日，本院根据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
负债44652137.91元，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不愿继
续垫付破产费用，也无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表示同意垫付
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裁定宣告宁
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亚聚进出口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5318号

李莉：本院受理原告姚伟国与被告李恒章、李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起诉要求：1、依法
判令被告李恒章、李莉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
并支付利息（自2018年5月9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请依法判令被告李恒章、
李莉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代理费14000元；
3、若被告李恒章、李莉未履行上述还款义务，则原告
姚伟国有权对被告李恒章所有的坐落于宁海县桃源
街道四季桃源 3 幢 2 号 504 室的房产【房产证号：
X0067530，土地证号宁国用（2011）第03486号】折价
或拍卖该房地产所得的价款在其抵押担保的范围内
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李恒章、李莉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1月6日上午9时在
宁海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603破7号之一

2017年4月24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
据绍兴市越城区兴达燃料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绍
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管理人。后该院
报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复同意，于2017年6月27
日将本案交本院审理。本院查明：绍兴丰华织造绣印
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2017年9月15日
召开，经该次会议债权核查审核确认的无异议债权为
45笔，合计金额为147599321.85元；临时债权为16笔，
合计金额为60145827.53元。同时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预案》、《管理人报
酬方案》、《对外债权清收授权方案》等报告。2018年5月
8日，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出的绍通大专
审[2018]0103号专项审计报告，确认截至2017年5月31
日止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33314721.82元，负债总额为182889443.24元，净资产
为-49574721.42元。本院认为，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
有限公司现企业资产现状及债权登记结果证实绍兴丰华
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资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
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事实清楚。本院在审理绍兴市
越城区兴达燃料有限公司对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
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中，相关权利人未提出和解或
者重整程序申请且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亦
不存在宣告破产障碍的事由，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符合宣告破产的法定条件。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宣告绍兴丰华织造
绣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绍兴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3163号
绍兴市德尔电器有限公司、金彩娣、周永清：本院

受理原告成岳荣与被告绍兴市德尔电器有限公司、金
彩娣、周永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604民初316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绍兴市德尔电器有限公司、金彩
娣、周永清应返还原告成岳荣借款本金人民币535 000
元，支付从2016年5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
月利率8‰计算的利息，限被告绍兴市德尔电器有限公
司、金彩娣、周永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案
件受理费9 15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9 450元，由被告
绍兴市德尔电器有限公司、金彩娣、周永清负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5375号

吴关水：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建平钙业有限公司
诉被告吴关水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16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81民初11225号

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诸暨市
枫桥干龙织造厂与被告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 0681 民初 11225 号。
现依法向被告绍兴融达进出口有限公司送达该案件
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财产保全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并定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9点在本院枫
桥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900号

陈雄伟、李翠花：本院受理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3民初90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562号

温州市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飞鸵鞋业有限
公司诉你对外追收债权人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3民初156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43号

瞿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鑫亮鞋底加
工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民初25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47号

谭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鑫亮鞋底
加工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304 民初 25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258号

谷金矿：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市森艾鞋业有限公
司与被告谷金矿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
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499号

杭州祺达工艺鞋厂、李小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福鑫印务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
2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4557号

范益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飞驰印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范益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0月29日
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852号

郭修斌、钱天雪、徐丽华：本院受理原告洞头县恒
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一案，
因你们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告知书、
外网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
审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
香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于2018年11月12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操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湖州中泰纺织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孙操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孙操。孙操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特联合发布此公告将相关事宜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孙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孙操联系电话：15968220001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57696180 孙操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织里支行

借款人名称

湖州中泰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8851220130000491

本金

4989911.94

4989911.94

欠息

3819830.10

3819830.10

担保人

湖州德裕维娜兹亚纱有限公司、沈燕燕、陈振兴、沈善庆、杨新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毛洪伦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绍兴创益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毛洪伦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BZ11709922B1485-20180723的《债权转让协议》，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毛洪伦。毛洪伦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联合发布此

公告将相关事宜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毛洪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毛洪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毛洪伦联系电话：13906188505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8757696180
毛洪伦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7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暂计算至

2017年8月10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嵊州支行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借款人名称

绍兴创益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85092016280126 85092017280106

本金

9900000.00

9900000.00

欠息

80176.86

80176.86

担保人

晨怡(浙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嵊州优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相少艾、范梅春

以下借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约定，我行宣布合同
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或担保责任，
否则我行将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等合法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8年6月5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2

3

借款人

亚生·阿巴斯

贺化伟

董尚居

合同编号

ZAXJ201609101J ZAXJ201609101

ZAXJ201608028J ZAXJ201608028

ZAXJ201607040J ZAXJ201607040

以下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在我行的贷款已经出现违约，现依据合同约定，
我行宣布合同项下所有贷款提前到期,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行履行还款义务
或担保责任，否则我行将根据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通过诉讼、债权转让等合法
途径解决。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8年7月8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宣告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

依力亚尔·依马木

邸益生

合同编号

ZAXJ201609044J ZAXJ201609044

ZAXJ201604027J ZAXJ201604027

共同还款人

/

李娜

下列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现我行已将下表所列合同项下的债权及相关
担保权利全部依法转让给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各借款人及共同还款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中安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2018年7月31日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1

2

3

4

5

借款人

依力亚尔·依马木

邸益生

亚生·阿巴斯

贺化伟

董尚居

合同编号

ZAXJ201609044J ZAXJ201609044

ZAXJ201604027J ZAXJ201604027

ZAXJ201609101J ZAXJ201609101

ZAXJ201608028J ZAXJ201608028

ZAXJ201607040J ZAXJ201607040

债权总额(元)

68381.08

44873.25

49223.58

50118.65

24566.46

共同还款人

/

李娜


